
 

                                                                                      

 
 

 

证券代码：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金融     公告编号：2023-21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2023年 4 月 26日，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金融”

或“公司”）收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惠州

分行”或“申请人”）发来的《告知函》：平安银行惠州分行作为中天金融的

债权人，鉴于中天金融贷款到期无法清偿，但作为上市公司，中天金融有重生

价值和挽救的可能，以中天金融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

由，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贵阳中院”）申请对中天金融进行重

整。重整是市场化、法治化化解风险的有效方式，市场已有大量成功案例，中

天金融应积极支持配合相关工作，各方相向而行，尽快推动，既化解中天金融

的债务风险，也保护平安银行惠州分行在内的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通知，尚未收到贵阳中院受理

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是否会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是否进入



 

   
                                                             

重整程序，公司将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后续若收到贵阳中院关于受理

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的相关规定，若贵阳

中院依法受理平安银行惠州分行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

负债结构，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如果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

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9.4.17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公司于 2023年 1月 20日披露了《2022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9.3.1 条的规定，若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将在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自 2023年 4月 17 日起连续 7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 1元/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条的规定，

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1 元/股，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 

 

一、重整申请情况概述 

2023 年 4 月 26 日，公司收到平安银行惠州分行发来的《告知函》：平安

银行惠州分行作为中天金融的债权人，鉴于中天金融贷款到期无法清偿，但作



 

   
                                                             

为上市公司，中天金融有重生价值和挽救的可能，以中天金融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贵阳中院申请对中天金融进行重整。重整

是市场化、法治化化解风险的有效方式，市场已有大量成功案例，中天金融应

积极支持配合相关工作，各方相向而行，尽快推动，既化解中天金融的债务风

险，也保护平安银行惠州分行在内的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的通知。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557279248X 

住所地：惠州市惠城区麦地东路 8号泰豪绿湖新邨 A1-A4栋 1层 02部分、

03 号、05-08 号、2层 01号部分及 3层 01号部分 

负责人：庄复兴 

（二）申请的事实和理由 

2016 年 9月，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按照申请人的

委托，与公司签署了《股权收益权转让暨回购合同》（以下简称“《回购合同》”）

等协议，受让《回购合同》项下公司持有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特

定股权收益权，受让价款为 50.00 亿元。根据江海证券向中天金融出具的《权

利转移通知书》，江海证券已于 2021年 9月 23日将上述《回购合同》项下的

各项权利、义务转让给平安银行惠州分行。2022年 7 月 4日，申请人、公司及

关联方签署《协议》，约定公司应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前支付回购本金 50 亿

元及相应利息，公司子公司联合铜箔(惠州)有限公司继续为本事项提供保证担



 

   
                                                             

保，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6月 1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56）。 

根据《协议》第五条第（一）款第 4项：“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协议相

关方等任意一方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分支机构或其他金融机构

签订的任何其他合同发生违约的”和第 5 项：“协议相关方等任意一方为回购

合同及回购合同补充协议提供抵质押担保的财产，被第三方司法查封冻结的”

的约定，申请人认为前述债务已经提前到期，公司应立即全额偿付所有回购溢

价本金及利息，且公司大量债务逾期，实际已缺乏清偿能力，无法向申请人清

偿债务。 

（三）申请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二、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2 年 9月 30 日 

/2022 年 1-9月（未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8,303,524,001.75 154,547,804,050.86 

负债总额 153,367,934,228.41 143,404,421,20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290,708,445.69 11,891,494,145.86 

营业收入 10,669,624,672.37 19,649,938,74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49,438,619.16 -6,416,035,084.38 

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其他具体财务数据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 月 30日、

2022 年 10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中天金融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

季度报告》。 

 

三、重整申请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如果贵阳中院受理申请人提出对公司进

行重整的申请，公司将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管理人或

公司依法在规定期限内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

权人根据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重整计划执行完成将有利于推

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如果公司或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

案，或重整计划草案不能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

整计划的，法院将裁定终止公司的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 

 

四、公司董事会对于被申请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

申请。 

重整不同于破产清算，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恢复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为目

标的司法程序。基于公司多年发展积累的优质土地资源、金融牌照等核心发展



 

   
                                                             

优势，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在法院审查重整申请期间，

公司董事会将依法配合法院对公司的重整可行性进行研究和论证，同时确保生

产经营稳定进行，以避免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若法院裁定受

理重整申请，公司董事会将依法主动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重整工作，依法履

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争取多方支持，以期实现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努力促

成公司基本面的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公司将严格依法推进相关工作，在市

场化、法治化原则下妥善化解债务风险，依法保护各方合法权益，坚决不逃废

债。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 6 个月

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在未来 6 个月内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六、风险提示 

（一）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平安银行惠州分行发来的《告知函》，平安银行惠州分行提交了对公

司的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贵阳中院受理，后续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贵阳中院的通知。如果

贵阳中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贵阳中院及管理

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 

（二）公司股票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的相关规定，若贵阳中

院依法受理平安银行惠州分行对公司重整的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披露了《2022 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9.3.1 条的规定，若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将在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三）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

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7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票自 2023年 4月 17日起连续 7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 1 元/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的规定，

若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 1 元/股，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

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日 


